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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3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6-031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度及以后相关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3.合同金额为暂定价，最终合同价将根据项目实际履行情况等按合同约定的

计费原则等进行调整结算，存在最终结算价格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

4.本次合同签署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作为“西塱、鱼珠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一体化工程勘察设计

项目”的中标单位，收到了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的项目合同，双

方就该项目分别签署 8 个项目合同，上述合同暂定总价（含税）合计为

252,218,261.77元。

本次合同签署事项的甲方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

司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合同签

署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合同项目系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竞得，履行了

公开招投标程序。本次合同金额已包含在预计的 2026年度新签日常关联交易合

同额度内，不会导致公司 2026年度新签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超出预计额度。



2

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股东会

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具体详见本公司于 2026年 3月

31日、2026 年 4 月 28 日分别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6-020）、《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确认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6-029）。

本次合同签署事项属于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78645G

3.法定代表人：刘智成

4.注册资本：5,842,539.6737万元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

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号万胜广场 A座

8.历史沿革：成立日期 1992年 11月 21日，原名为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2015年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5年 6月 30日，名称由“广

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改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9.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良好。

10.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持有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州市国资委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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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职责，系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71,691,657.58万元，

净资产 32,785,274.35 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097,346.83 万元，净利

润 153,395.64万元。（合并报表口径已经审计）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71,719,417.41万元，

净资产 33,128,654.35万元；2026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820,678.21万元，净

利润-7,337.61万元。（合并报表口径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77.00%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法人。

（四）类似交易情况

本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合并计算）

在 2023年、2024年、2025年发生类似交易确认收入金额分别为 75,816.94万元、

78,630.65万元、95,566.55万元，分别占当年本公司营业总收入 29.46%、28.61%、

37.25%。

（五）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并具有相应

资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获取，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本

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招投标程序

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方式公允，交易价格经公开招标程序确定，定价合理、

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

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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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发包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人：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名称及合同价格

序号 合同名称 暂定总价（含税）

1
《广州轨道交通西塱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

一体化工程（机电）设计合同（运营一中心）》
18,163,387.90 元

2
《广州轨道交通鱼珠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

一体化工程（机电）设计合同（运营二中心）》
14,770,417.27 元

3

《广州轨道交通新造车辆段、大洲停车场更新

改造及配套一体化工程（机电）设计合同（基

地维修中心）》

27,247,849.20 元

4
《广州轨道交通双岗停车场更新改造及配套

一体化工程设计合同（新线建设与筹备中心）》
2,354,824.75 元

5
《广州轨道交通西塱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

一体化工程（土建）勘察设计合同（建设公司）》
44,614,074.19 元

6
《广州轨道交通鱼珠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

一体化工程（土建）勘察设计合同（建设公司）》
51,853,594.10 元

7
《广州轨道交通西塱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

一体化工程（盖板）勘察设计合同（地产公司）》
43,152,522.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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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州轨道交通鱼珠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

一体化工程（盖板）勘察设计合同（地产公司）》
50,061,592.19 元

总计 252,218,261.77 元

（三）服务范围

西塱车辆段盖下更新改造工程约 4.7 万平方米；西塱大架修改扩建工程约

4.1万平方米。鱼珠车辆段整合复建单体约 2.9万平方米；大架修搬迁新造及升

级改造约 3.2万平方米；双岗停车场新建库房约 1.5万平方米等。

主要对西塱、鱼珠车辆段更新改造及配套一体化工程项目进行勘察设计，

包括西塱车辆段大架修功能外迁、西塱车辆段既有库房等建筑物改造；鱼珠车

辆段建构筑物整合改造、鱼珠车辆段大架修库房外迁新造车辆段、鱼珠车辆段

部分停车列位外迁双岗停车场、鱼珠停车场加固工程等。

（四）支付方式

合同一至合同八的各项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的支付原则和支付条款，按比例

分阶段支付勘察设计费价款。

（五）结算方式

勘察结算：设计人在完成勘察成果终审验收后 60天内编制达到结算要求的

竣工结算书并提交发包人审核。

设计结算：设计人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项目后 60天内编制达到结算要求的

结算书并提交发包人审核。

（六）各方主要权利义务

设计人按合同约定以及发包人要求，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按合同约

定提供相关服务。发包人负责发出开始设计通知，办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由

发包人负责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履行的各类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按合同约

定向设计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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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效条件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后生效。

（八）履行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止。

（九）主要违约责任

勘察部分：若设计人不按合同履行勘察职责，发包人有权解除同设计人合

同关系，设计人须补偿发包人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发包人重新招标费用、延

误工期损失、并且发包人可扣除设计人应收取的费用作为处罚等。

设计部分：若设计人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组织保证方面服务，影响履行职责

的，发包人有权要求设计人履行职责，并给予扣除设计费的扣罚，直至解除合

同关系等。

（十）其他

合同文件中已对具体服务范围、服务质量要求、支付方式、合同变更、违

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条款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广州市地铁线路的主要投资建设运营主体，具

有较多的市区既有车辆基地更新改造需求。本公司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

勘察设计龙头企业之一，掌握车辆基地不停运改造等多项核心技术，在广州市

承接相关轨道交通领域车辆基地改造业务，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对本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

利于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公司业务独立，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

市场自主经营能力，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也不存在单纯依赖于控股股东的关联

交易。

本项目是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第一个车辆基地不停运大规模改造项目，

有助于本公司积累在运营线路设施更新改造、老旧段场一体化开发的全流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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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经验，打造标杆性设计成果、树立行业品牌影响力。

合同暂定总价（含税）合计人民币 252,218,261.77元，如顺利履行，预计将

对公司 2026年度及以后相关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一）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存在因不可抗力、工程变更、环境变化、政策

变化等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影响项目进度的风险。

（二）合同金额为暂定价，最终合同价将根据项目实际履行情况和批复的

概算等按合同约定的计费原则等进行调整结算，存在最终结算价格与合同金额

不一致的风险。

（三）合同服务期限较长，公司将按照收入确认原则，根据合同约定和项

目实施进度在相应年度陆续确认收入和成本。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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